附件2

“紫金蝉茶宴”食品类作品征集现场烹饪比赛要求

一、征集项目及规则
[bookmark: _GoBack]（一）征集项目
征集项目包括菜品类、小吃类、饮品类共三大类。
入围选手按评选项目类型抽签顺序进行，原材料由入围选手自备，制作时间为45分钟内。
（二）检录工作
为了保证入围选手在公平的原则下比赛，终评实行严格检录程序。
1.严禁携带成品进入赛场，菜肴涉及原料宰杀、干料涨发等半制品的加工可在场外进行。如遇制茸或制馅等复杂工艺、时间长、有特殊场地限制的需提前一周向主办方申请审核。
2.入围选手所带原料及用品一律经检录后放入赛事组委会提供的整理箱，个人箱包、手机一律不准带入赛场。
3.检录组人员（3人组成）由主办方指派符合条件的监督人员担任。
4.赛场只供应一般调味料及餐具，特殊调料、餐具自备。所有评选品种原料需符合食品安全要求，要求全部使用国产原材料，严禁使用国家禁止捕猎使用的动植物原料，严禁使用人造色素。违者一律取消参赛资格。对于违规的原料，由检录组代为保管，影响参赛的责任自负。
（三）比赛规则
在45分钟内，由入围选手（团队）独立烹调参加比赛。送呈的每道菜肴的分量均以10人为标准，要烹制一式两份，一份供评委打分，另一份送展台展示供其他人员鉴赏。饮品类须制作热饮和冷饮各一款，规格为大杯、中杯、小杯各一杯作展台展示供其他人员鉴赏，另制作冷热饮各1杯大杯供评委打分。
菜肴的原料宰杀、干料涨发等半制品的加工可在场外进行；原料的动刀成型、最后调味、加温成熟等操作过程必须在场内进行。如果菜肴在规定时间内难以加温成熟，需要在场外做必要的加温程序，必须在比赛前一周向主办方提出场外加工的申请，经核实批准后按规定的要求实施。
饮品类自带冰块，使用直饮水，原料须在场内加工并制作（包装）完成。
如遇特殊情况，由考评员和主办方共商处理。
二、比赛纪律和操作办法
（一）入围选手应服从现场指挥和调度，参赛证要佩戴在左胸前。
（二）入围选手须着整套洁净的职业工装，不留长指甲，不戴戒指，不涂指甲油，女性参赛者须将头发盘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职业工装由赛事主办方负责提供，未着整套职业工装不得进入赛场。
（三）入围选手应独立完成操作，不允许挪用他人原料，不允许多做、挑选，不允许因失饪而重做。
（四）入围选手操作完毕后，经现场考评员确认，应迅速清理工作区，带好自己的工具撤离赛场。如发现未清理工作区的入围人员按规定扣分。
（五）场地安排
1.赛场只提供常规的设备、工用具：提供电炒灶，含炒锅、炒勺、锅铲、笊篱、密筛、锅刷，电蒸柜、案板台等常用工具。
2.盛器自带，表面和侧面不得带有任何企业标志。但须在盛器底部贴上个人名称，以便赛后领回。
3. 赛场只提供一般的调味料。如：调和油、精盐、味精、白糖、生抽、老抽、蚝油、生粉。除此之外，参赛者所有的一切原料，包括主料、辅料、特殊味料等均由参赛选手自备携带进场。
（六）比赛现场操作违例扣分办法
入围者必须自觉遵守比赛规则，凡有下列行为者，均作扣分处理：
1.迟到每超过3分钟内扣5分，以后按次累计扣分，超过15分钟的，视为弃赛；
2.入围者操作时有吸烟等违例行为的，扣20分；
3.食物有明显生熟不分，工具不整洁,乱扔下脚料，不及时搞工位卫生，操作不安全的等，扣1-3分；
4.成品过于焦、糊或生以致不能食用的；挪用他人已经加工的原料、汤汁、成品的，该作品不予评分；
5.超过时限的，每超过3分钟内扣5分，以后按次累计扣分，超过15分钟的则取消该品种的比赛成绩。
上述现场违例行为，由现场考评员负责记录，报现场监理长按有关规定予以扣分，最后送裁判长核准。
（七）评分和计分方法
1.作品总成绩=成品分数90%+现场分数10%。
2.本次比赛的评分实行亮分评判方式，参赛者的每一款品种均由评委参照打分标准各自打分，评委打分的成绩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余下的总和平均成绩，作为该品种的打分成绩（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统一交裁判长审核确认。
3.入围人员一律按参赛规定和事项进行，凡有违反该规定的入围人员一律取消比赛资格。比赛时，打分时出现并列最高分时按完成时间短为优胜，如时间相同则由考评员共商裁定。
4.如遇特殊情况，由考评员和主办方共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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